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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奋飞, 现为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 ,

法学博士。曾在《法学

研究》、《中国法学》、

《法学家》《中国人民大

学学报》、《政法论坛》、

《法学》、法制日报》、

《检察日报》等期刊上

发表学术论文 40余篇，

主要学术兴趣为刑事

诉讼法、司法制度。

前不久，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在就治

安进行部署时的讲话———“民警面对砍手党要敢于开

枪”。否则，“那是民警的悲哀”———引发了人们对警察开

枪问题的广泛争论。许多人包括公安部的新闻发言人都

认为，在警察人身受到生命威胁或者群众的生命受到威

胁的时候，警察可以果断开枪；也有人认为，“开不开枪应

由法律说了算”；有的法律专家则认为，“该开枪时就开

枪，可开可不开时就不能开”。为什么会产生这一争论？面

对这一争论，法律人应该作出怎样的回答？

坦白地说，对于“民警面对砍手党要敢于开枪”这一

提法，我的第一反应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毕竟，较长一

段时间以来，广州的社会治安确实令人担忧，采取一些

包括开枪在内的果断措施制止犯罪行为，似乎也在情理

之中。我去年曾去广州上课，课间休息时，不少学员都善

在“法律安全”和“社会安全”之间

“检察”与“警察”二字的首写拼音字母相同；二是标志不

明显，容易让人误会。某检察官曾讲过他的一次尴尬经

历：一天，他穿着检察服去菜市场买菜，卖菜的大妈盯着

他看了一会儿说：我知道你是干什么工作的。那位检察

官很纳闷，问道：那你说说我是干什么的。大妈说：你是

当老师的，而且是教音乐的老师。检察官很奇怪，问道：

你从哪看出来的？大妈笑答：从你的衣服扣子上！你看扣

子上面画的既像小喇叭，又像是五线谱，不是教音乐的

还能是干什么的！令这位检察官哭笑不得。

2006年款的检察服，扣子上不再用“检察”两字的首

写字母，而改用“检察”两字的汉语全拼。但是，总让人觉

得有所遗憾，似乎缺少些什么。

缺少武器！俗话说：干什么活，拿什么家当。关于检

察官的职能，日本学者平野龙一曾说：“按刑事诉讼全

程，检察官在侦查中有‘司法警察官’职能，在起诉裁量

时有‘审判官’的职能，莅庭实施公诉时有‘公益辩护人’

之职能，刑罚执行时有‘罪犯矫正师’之职能。”作为法律

守护人的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如此重要，手中

当然不能没有武器！

从历史发展来看，大陆法系所创设的检察官制，当初

既未采取政府代言人的一般行政官模式，也未采纳完全

独立自主的双法官模式，因而，自始具有居间的双重性

质；从创设的目的来看，检察官向来居于法官与警察、行

政权与司法权两者之间的中介枢纽。检察官作为法律的

守护人，既要追诉犯罪，更须保护被告免于法官恣意及警

察滥权，担当国家权力双重控制的任务；检察官不是法

官，但要监督法官裁判，共同追求客观公正的裁判结果；

检察官也不是警察，但要以司法的属性控制警察的侦查

活动，确保侦查追诉活动的合法性。一个人所担负的职能

决定了其应当拿什么武器。因此，作为法律监督者的检察

官，应当一手拿盾，一手拿天平，天平的立柱应当是一把

入鞘的宝剑。检察官手中所拿的盾与警察的盾用途不同，

警察的盾主要是用来保护广大未犯罪的公民的，按照传

统的说法是保护人民群众的；检察官手中的盾主要是用

来保护公民免于警察的滥权，尤其是那些被怀疑犯罪而

被立案侦查的人。天平所寓意的公平公正，具体通过以下

两项用途来体现：一是用来衡量犯罪嫌疑人是否有必要

起诉；二是用来与法官的天平“对对秤”，以监督法官的裁

判是否公正。宝剑入鞘的含义有三：一是体现法律的权威

和尊严；二是体现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三是体现检察官

的谦抑理念。要体现法律的权威和尊严，要体现对警察权

和审判权的制约和监督，就必须要有剑。要体现谦抑理

念，剑就不能轻易出鞘，而要剑入鞘中。

综上所述，建议我国的检徽设计为：在金盾的背景

轮廓中，一架立柱为入鞘宝剑的天平，周围环绕以齿轮

和麦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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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地提醒我：尽量不要一个人单独逛街，更不要轻易在

大街上打手机，以免遭“两抢”。弄得我在广州的两天连

过马路都小心翼翼，更别说有什么心情“闲逛”了。因此，

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其实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有近

万名网友参与的调查中，八成以上的人会赞成“警方要

敢于开枪”了。毕竟，警察采取包括开枪在内的必要措

施，对于实现对犯罪———尤其是一些特定的犯罪诸如抢

劫、绑架等的有效控制，从地方确保公民能够享有基本

的社会安全，确实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确保公民享

有基本的社会安全，这既是国家所承担的义不容辞的责

任，也是任何一个公民对于国家的合理期待。

但是，作为一个法律人，我又对———“警方要敢于开

枪”———这一提法深为担忧。毕竟，法律人的使命之一，

就应该是关注如何防范国家权力尤其是警察权力的滥

用，使一国的公民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享有基

本的法律安全。所以，尽管我也同意，警察可以在包括自

卫、解救人质、维护公共安全等法定情形下有条件地使

用枪支，但作为警察所有权限中的一种最极端、最严厉

的强制性权力，使用枪支的权力又必须予以严格控制。

否则，其一旦被滥用，不仅会对相对人的身体健康权乃

至生命权造成侵犯，而且还可能造成一些其他无法预料

的严重社会后果（包括国际形象的贬损）。实际上，如果

说犯罪行为所破坏的只是公民所享有的社会安全的话，

那么，国家权力的滥用尤其是警察开枪权力的滥用，则

将破坏公民所应享有的最基本的法律安全。而且，相对

于社会安全的破坏而言，法律安全的破坏更值得我们法

律人的关注。因此，一个国家可以确立什么样的开枪原

则，这既是一个极为严肃和重要的问题，也绝不是一个

市的领导人讲话就可以解决的。

尽管我缺乏必要的实证数据，但却不难推测甚至断

定，就防范警察滥用枪支的效果而言，“鼓励开枪”与“限

制开枪”将是明显不同的。而且，由于在我国现阶段，警

察的法律职业化程度普遍还不高，尚不具备基本的法律

职业家的理念，加上，警察权的滥用在中国本身就极为

严重———侦查讯问过程中刑讯手段的广泛采用和屡禁

不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在这一大背景下，一个大市的

政法委书记明确鼓励甚至要求且不说她是否有这样一种

权力———“民警面对砍手党要敢于开枪”，恐怕是不妥当

的，其后果不仅是背离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也不仅仅是

彻底剥夺了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以辩护权为核心的宪法

权利，更将使犯罪嫌疑人实际上也是每一个公民失去最

基本的法律安全。然而，让每一公民都能享有最低限度的

法律安全，而不仅仅是社会安全，这事实上应该成为一个

逐步走向法治化的中国所追求的一个基本价值目标。可

见，广州市政法委书记的这一提法之所以会引起广泛争

论，既与其过多地关注了社会安全———其本质上是强调

对犯罪的控制———而忽视法律安全存在着紧密联系，也

是与人们的思维方式存在重大区别分不开的。

是关注法律安全，还是关注社会安全，这可以说是法

律人与普通人在思维方式上的主要不同之所在。在社会

安全和法律安全之间，法律人所孜孜以求的应该是法律

安全的实现，至少也应该注意在社会安全和法律安全之

间保持适度的平衡。所以，尽管我对广州市政法委书记的

上述提法能够理解，甚至也表示相当的宽容，但却无法予

以“协调性”地认同和接受。换句话说，对于警察使用枪支

的权力不仅原则上不应提倡，还要予以严格地限制。即只

有在———诸如当警察或他人正在面临可能危及生命或严

重伤害的不法攻击行为等法定情况下，警察才可以当然

不是必需按照必要性原则的要求选择开枪。即使是在那

些社会治安状况相对较差的地区，也不应对警察使用枪

支的条件放宽标准。否则，恐怕借用广州市政法委书记的

说法就将是民众的悲哀了。更何况，社会治安状况的彻底

好转，需要的或许是“综合治理”之路，岂是“敢于开枪”就

可以彻底解决的？

编辑手札：

在编辑了以上的几篇文章后，我静静地思考着。记

得前辈邹韬奋说过：“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

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这句话润物无声，引领了多少

杂志工作者，在工作中努力创造杂志的特色，并把这当

作工作的重要任务和自觉追求。

博士专栏，荟萃学术成果尝试着为咱们新世纪的检察

官们服务，让阅读本杂志的检察官们发现自己的工作能力

的高低与掌握知识、运用知识的水平越来越密不可分。学

习博士们具有从大量的、不安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随

机的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的，人们事先不知道的但又

是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以独家阐释赢得读者和

市场。尝试赢得认可和赞誉。占一席之地，具有强盛的生命

力。炼铸自己的特色———兼容并举。

欢迎检察系统的博士们来稿。杂文、评记、随笔，只

要是您从事检察工作的文字成果。稿件一律不退，请自

留底稿。E- mail:gjjc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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